C3综合利用项目（15万吨/年聚丙烯项目）

自行验收情况公示
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号)要求，现将我公司C3综合利用（15万吨/年聚丙烯）项目自行验收文件情况予公示（20个工作日），向公众公告并征求公众意见。
　　通讯地址：淄博海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（桓台县果里镇石化南路）
　　联系电话：0533-8405837
电子邮箱：13605339740@163.com
C3综合利用（15万吨/年聚丙烯）项目自行验收公示时间：2021年10月15日—2021年11月8日（20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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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C3综合利用（15万吨/年聚丙烯）项目自查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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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C3综合利用（15万吨/年聚丙烯）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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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C3综合利用（15万吨/年聚丙烯）项目环保验收意见


